附件
申请房产预测绘成果面积核查的办事指南
一、房产预测绘成果面积核查适用范围

（一）房地产开发企业委托核查单位之外的其他测绘公司进行房产预测绘的，如果申请房屋预售许可，其预测绘成果应当办理房产预测绘成果面积核查。

（二）已办理房产预测绘成果面积核查的房屋，测绘成果发生变化的，应当申请房产预测绘成果变更面积核查。

二、核查受托单位

区房地产测绘中心（办公电话：0757-86227729；地址：南海区桂城南新四路七号二楼）

三、办理所需材料

（一）办理房产预测绘成果面积核查

1.房产预测绘成果报告纸质材料一式五份；

2.房产预测绘成果电子数据包（格式应与区房地产测绘中心的软件兼容）；

3.《房产预测绘面积核查申请表》（登录http://cic.nanhai.gov.cn下载）；

4.全套建筑设计图纸（含建施大样、平、立、剖面图）及与之对应的电子光盘（CAD）一份；

5.规划许可证复印件一份；

6.报建图复印件一份及对应的CPI电子数据包；

7.公安部门出具的公安门牌明细；

8.委托测绘合同复印件一份；

9.委托单位与施测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各一份；

10.委托单位的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11.施测单位的测绘资质证书复印件一份；

12.编号示意图一份。若编号跟蓝图一致，则只需要提供一份书面情况说明。

（二）办理房产预测绘面积变更核查

1.以上12种材料有变更的，提交变更材料和有权作出该变更的单位许可变更的材料复印件；

2.提供一份变更的书面说明（须加盖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公章）。

备注：

1.所有材料的复印件均须加盖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公章。

2.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交的全部资料，区房地产测绘中心应每样至少留一份存档备查。

3.房地产开发企业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承担因申报材料引起的所有法律责任。

四、办结时限

一般情况下，办理房产预测绘成果面积核查或变更核查，项目面积≤5万㎡的自受理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完成核查，面积为5-10万㎡的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核查，面积≥10万㎡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办结时限由双方商议。

五、办理费用

核查工作不收取任何费用。

六、办理流程

（一）提交申请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申请房屋预售许可之前，如委托核查单位之外的其他测绘公司进行房产预测绘的，应将以上规定的材料，提交区房地产测绘中心申请面积核查，并填写《房产测绘成果面积核查申请表》。

（二）材料审查

1.区房地产测绘中心对于纸质材料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并在纸质材料交齐之日起计算办结时限。
2.对于纸质材料不符合受理资料不齐全的，向申请方出具《补正材料通知书》，一次性告知申请方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并将申请材料退回申请人。
3.对于受理后，在两个工作日内发现电子数据无法导入的，可予以退件处理，并告知房地产开发企业具体原因。

4.面积核查：
区房地产测绘中心依据《房产测量规范》GB/T17986.1-2000及其他相关规定对成果进行面积核查，核查通过后，由区房地产测绘中心出具《房产预测绘成果面积核查意见书》，并在成果报告封面上盖核查章，作为办理预售许可的必需材料；核查不通过，区房地产测绘中心应在《房产预测绘成果面积核查意见书》载明不通过的具体原因，交予房地产开发企业，由房地产开发企业退回原施测单位整改，整改完成后再提交区房地产测绘中心重新核查（重新核查按重新入件处理）。

5.延期处理：
如在项目的核查环节中，发现申请方提交的资料错漏或者需要设计院出具对相关部位的说明，区房地产测绘中心可发延期告知短信给申请方，延期告知短信一经发出视为送达，开始自动计算延期。同时区房地产测绘中心工作人员也应主动联系申请方做好沟通解释工作。

附件：1.房产预测绘成果面积核查申请表

      2.房产预测绘成果面积核查意见书（通过）

      3.房产预测绘成果面积核查意见书（不通过）

      4.房产预测绘成果面积核查事项补正材料通知书

      5.延期告知短信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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